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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

对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若干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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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已经实施 ,在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调整以后 ,卫生行政部门如何综合协调其

他相关监管部门共同做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 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认真的思考 : ①采取措施解决相关监管部

门之间职能交叉和职责不明的问题 ,减少监管缝隙 ; ②明确卫生行政部门综合协调的具体职能并赋予卫生行政部

门具体的综合协调权限 ; ③从监管成本和监管效率看 ,基层餐饮监管以卫生、药监一支队伍执法为好 ; ④应当解决

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时疾病预防控制等食品检验机构未经计量认证项目的出证效力问题。⑤向立法机构提出

尽快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某些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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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od Safety L 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been imp lemented; After the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system being adjusted, how does the public health adm inistration departments comp rehensively coordinate with other

relevant departments to perform supervision on food safety together? The following aspect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First, the p roblem of function overlapp ing and unclear responsibility among relevant supervision departments should be

solved, in order to narrow the supervision gap; Second, to clarify the detailed contents and adm inistrative right of the

public health adm inistration as the responsible department for comp rehensive coordination and adm inistration; Third,

considering the cost and efficiency of supervision, it is better to define only one supervising team to supervise the basic2level

food health, such as health adm inistration or food and drug adm inistration; Fourth, to solve the certificate effectiveness of

the item s not being app roved by metrology accreditation, once a severe food safety incident occurred; Fifth, to address the

defects in the p rovisions of“the Food Safet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o the legislative institutions as soon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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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以下简称《食

品安全法 》)于 2009年 6月 1日起施行 ,法律对有关

行政部门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职能作了重大调整。

与废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中所确定

的卫生行政部门承担食品卫生全过程监管的职能有

了明显的区别 ,即卫生行政部门对食品生产经营单

位的具体监管改为综合监管 [ 1 ]。在食品安全的监

管职能调整以后 ,卫生行政部门该如何履行好法律

赋予的新的监管职责 ? 如何综合协调其他相关监管

部门共同做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 笔者认为 ,应当

对以下几个问题加以认真的思考。

1　减少监管缝隙

由于《食品安全法 》采取的是分段监管的模式 ,

因此 ,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监管缝隙的问题 ,即对某些

食品生产经营领域可能会产生无人监管的现象 ,如

三聚氰胺奶粉中所暴露出来的奶站无人监管的问

题 [ 2 ]。监管缝隙的产生主要源于以下几个因素。

(1)相关监管部门之间职能交叉。在实际监管

工作中可能遇到有些食品安全问题相关监管部门都

有监管职责 ,都可以监管的现象。如食品生产企业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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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宣传食品疗效 ,将食品当作药品的问题 ,质量技术

监督部门可以用《食品安全法》的相关条款监管 ;作为

虚假宣传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则可以用《广告法》的相

关条款监管 ;作为宣传医疗效果 (可以视为假药 ) ,药

品监督部门又可以用《药品管理法》的相关条款监管。

正因为相关部门都可以监管 ,则容易产生互相推诿、

相互扯皮的现象 ,以至于产生监管缝隙。

(2)相关监管部门都没有监管职责。如《食品

安全法 》中对食品用产品 ———指用于食品的包装材

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和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

具、设备等产品 ,未确定由哪个监管部门负责监管。

因为按照该法规定 ,具体负责食品安全监管的质量

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只分别负责对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务活动的

监督管理 ,而食品是不包含食品用产品的 ,这在该法

的相关条款中已经做了明确解释 ,那食品用产品谁

来监管 ? 法律未作规定 ,由此造成了监管缝隙。

为此 ,国家必须出台相关规定 ,进一步明确食品

安全监管部门的具体监管职责 ,并出台避免相互推

诿现象发生的规定 ,努力减少监管缝隙。同时 ,卫生

行政部门又必须在产生监管缝隙之时 ,依照法定职

责尽快做好综合协调 ,努力消除或减少监管缝隙带

来的影响。

2　落实卫生行政部门综合协调职能

法律赋予了卫生行政部门 6大食品安全监管职

责 ,其中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食品安全标准制定、食

品安全信息公布、食品检验机构的资质认定及检验

规范的制定和组织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的职能比

较容易落实 ,因为卫生行政部门有权可以主动实施。

但食品安全综合协调的职责不是卫生行政部门一家

可以有效实施的 ,必须在相关监管部门的配合和支

持下才能有效实施。要有效实施食品安全综合协调

的职责 ,就应当明确综合协调的具体职能并赋予卫

生行政部门一定的权限 ,如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对各

环节的食品生产经营安全状况进行评价 ,其评价结

果可以作为政府对相关监管部门的工作考核依据。

同时要赋予卫生部门督察权 ,如对相关监管部门的

工作进行检查、考核 ,卫生行政部门对发现的食品安

全问题有权责令相关监管部门处理并反馈处理结

果 ;赋予卫生行政部门对食品安全监管状况的通报

权等 ,以此来增加卫生行政部门的综合协调权威性 ,

提高食品安全综合协调效果。

3　理顺餐饮消费领域监管体制

从卸责任的角度来看 ,餐饮监管从卫生行政部

门分离出去交由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为最好 ,如此 ,卫

生行政部门的工作压力大为减轻 ,监管责任也相对

减少。但从监管成本和监管效率的角度来看 ,餐饮

监管以卫生、药监一支队伍执法为好。市、县级将卫

生、药监合二为一 ,既可以减少职能交叉 ,也可以减

少资源浪费 ,符合大部制的政府改革方向。卫生与

药监的监管职能交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环节 :一

是对餐饮场所的监管 ,因为其既是食品消费场所 ,也

是公共场所 ,对同一场所 ,药监监管食品安全 ,卫生

监管公共场所卫生 ,这其中双方都包含对餐用具等

公共用具的消毒监管等 [ 3 ] ,职能交叉 ;二是对医院

的监管 ,药监监管用药安全 ,卫生监管医疗安全 ,双

方都包含对处方、消毒药械的监管 [ 4 ]
,职能交叉 ;三

是对学校、托幼机构的监管 ,药监监管其食堂的食品

安全 ,卫生监管其疾病防治 ,双方都包含对其食品卫

生的监管 [ 5 ]
,职能交叉。减少监管环节的交叉重

复 ,是体现政府工作高效率的必然要求。

4　解决食品检验机构未经计量认证项目的出证效

力问题

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 ,大都涉及

食品检验机构未经计量认证项目的出证效力 ,如苏

丹红、三聚氰胺等 ,这些违法添加在食品中的化学物

质在事件发生前均未列入疾病预防控制等食品检验

机构的检验认证项目 ,有的还属于无检验方法的项

目。最近发生在宁波市范围内的沙县小吃面粉添加

硼酸的违法事件 ,又涉及疾病预防控制等食品检验

机构未对硼酸检验项目进行计量认证的问题 ,导致

大多食品检验机构不能接受卫生行政部门抽检的面

粉样品作硼酸检验出证 ,严重影响了对食品安全事

件的查处。我国检验机构一般只对经计量认证的项

目进行检验出证 ,但在对食品安全事件的查处中 ,往

往需要检验机构检验、出具未经计量认证项目的检

验报告 ,用来判断被检食品是否添加了违禁物质。

因此 ,必须从法律上解决这一既要查明是否存在有

害物质 ,又不能检验出证的法律矛盾。建议向立法

机构提出 ,使法律对此规定做出调整。凡在食品安

全事件紧急查处中 ,对危及食品安全的有害物质的

检验 ,食品检验机构可以先向计量行政管理部门申

报新增的检验项目 ,计量管理部门应快速限时审核 ,

只要食品检验机构具有检验资质和检验条件 ,就应

当允许其检验和出具相关检验数据 ,以有利于对食

品安全事件的查处。

5　向立法机构提出修订《食品安全法 》某些条款

《食品安全法 》的某些条款存在缺陷 ,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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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监管 ,需要向立法机构提出 ,予以尽快

解决。

(1)法律责任与法律义务的规定不配套。按照

一般理解 ,凡要求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承担法律义

务的 ,当其不尽法律义务时 ,应当追究其相应的法律

责任。但本法对某些违法行为未作出追究法律责任

的规定 ,将影响该法律规定的实施。

如本法第二十七条规定 ,食品生产经营应当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 ,并符合十一项要求 ,但法律未设定

对违反本规定的法律责任。在实际监管工作中 ,当

遇到从业人员不注意操作卫生、待加工食品与直接

入口食品交叉污染 ,存在严重食源性疾患感染隐患

的时候 ,根据本法 ,无法追究其违法责任。监管部门

总不能按照不符合许可条件去处罚这种违法行为 ,

因为这只是企业管理不到位所致 ,与其申领许可证

时的现场条件无关。

又如 ,本法的立法宗旨在于保证食品安全 ,保障

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但本法未对发生食品安

全事故的单位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规定 ,仅规定了

“事故单位在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后未进行处置、报

告的 ,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 ,责令改

正 ,给予警告。”也许 ,立法者考虑凡引起食品安全

事故的 ,必定与其生产经营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有

关 ,只要按照相应的法律条款追究其法律责任即可。

但事实上 ,有很多食品安全事故因种种原因是无法

检测到致病因子的 ,因此我国《食物中毒诊断标准

及技术处理总则 》( GB 14938—1994)中就有“致病

物质不明的食物中毒诊断标准总则 ”的判断规定。

按照本法规定 ,如果发生了原因不明的食物中毒事

故 ,是无法追究事故责任单位的行政责任的 ,这不能

不说是本法的严重缺陷。再则 ,即使中毒食品明确 ,

但由于引起食物中毒的食品单价一般不会超过一万

元 ,因此 ,本法相关条款关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 ,并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罚款 ”的额度规定 ,也不足以达到对食品安全事

故单位惩戒的力度 ,这也是本法的缺陷。

又如 ,本法规定“食品生产经营人员每年应当

进行健康检查 ,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参加工作。”但

本法也未对未取得健康证明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行

为作出追究法律责任的规定 ,这会使本规定难以实

际执行。

(2)未赋予卫生行政部门对食品安全事故调查

处理的具体权限。本法规定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

部门接到食品安全事故的报告后 ,应当立即会同有

关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进行调查处理 ,并采取下列措施 ,防止或

者减轻社会危害。”根据该规定 ,可以理解为当发生

食品安全事故时 ,应由卫生行政部门为主进行调查

处理 ,并采取控制措施。但法律规定卫生行政部门

调查处理职责的同时 ,又排除了卫生行政部门具体

行使调查处理的职权。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 :“县

级以上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履行各自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 ,有权采取下

列措施 : (一 )进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

(二 )对生产经营的食品进行抽样检验 ; (三 )查阅、

复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 (四 )

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

违法使用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

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或者被污染的工具、设备 ;

(五 )查封违法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从

本条看 ,只有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才有权进入事故现场调查取证 ,卫生行

政部门除了第七十二条规定可以采取“封存可能导

致食品安全事故的食品及其原料 ,并立即进行检验、

封存被污染的食品用工具及用具等外 ”,无权开展

其他相关调查处理工作。因此 ,本法关于对食品安

全事故调查处理的部门职权规定是未相互衔接和矛

盾的 ,也正因为此 ,谁为主负责调查处理食品安全事

故 ,谁为主采取控制措施 ,谁为主确定事故原因 ,就

成了必须要明确和解决的法律问题。

(3)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要求不够严格。已经废

止的《食品卫生法 》对新、改、扩建食品生产经营企

业做了预防性卫生监督审查的规定 ,目的是为了防

止企业在工程建设过程中造成不可弥补的建筑卫生

学上的永久性缺陷 ,而影响食品安全。《食品安全

法》则剔除了预防性卫生监督审查的内容 ,并只对

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作出如下规定 :“县级以上质量

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的规定 ,审核申请

人提交的本法第二十七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要求

的相关资料 ,必要时对申请人的生产经营场所进行

现场核查 ”。这里所表示的意思是 ,食品生产经营

许可审查以资料审查为主 ,以现场审查为辅。其实 ,

食品生产和餐饮经营企业的建筑结构、布局和相关

设施配置非常重要 ,一旦将相关设施布局到位 ,再要

纠正很难 ,由此引起的食品安全隐患也就将长期存

在。所以 ,法律应当确定以现场审查为主 ,以资料审

查为辅的原则。同时 ,法律也应当允许相关监管部

门提前介入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工程建设审查 ,防

止因建筑工程的选址、结构、布局等不合理而留下食

品安全隐患。再则 ,审核申请人提交的资料除了

“本法第二十七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要求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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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外 ,对其贮存、运输和装卸食品的容器、工具

和设备是否安全、无害 ,水源是否符合国家规定的要

求等 ,也同样需要其提交资料并进行审核。

(4)有些条款的内容缺乏逻辑性。如本法规定

“食品生产经营人员每年应当进行健康检查 ,取得

健康证明后方可参加工作。”同时规定 :“患有痢疾、

伤寒、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的人员 ,以及患有

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有碍食

品安全的疾病的人员 ,不得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

的工作。”这其实只要求了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

工作的人员进行健康检查 ,而其他食品生产经营人

员即使查出规定的疾病 ,也可以继续从事工作 ,这

样 ,其健康检查也就失去了意义。又如本法规定

“食品生产者采购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

产品 ,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文

件 ”,但是对食品相关产品并无许可要求 ,食品生产

者采购食品相关产品时无法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

再如本法规定“食品经营者应当按照保证食品安全

的要求贮存食品 ,定期检查库存食品 ,及时清理变质

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这里 ,仅对变质或者超过

保质期的食品作了及时清理的要求 ,未涵及其他不

合格食品。还如本法规定“预包装食品没有中文标

签、中文说明书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条规定

的 ,不得进口 ”,这里 ,在“不得进口 ”后缺少“销售 ”

两字 ,因为仅作“不得进口 ”的规定 ,就会对混入国

内市场销售的无中文标识食品束手无策。最后如本

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

各自职责分工 ,没收违法所得 ⋯⋯: (一 )用非食品

原料生产食品或者在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

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或者用

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食品 ; ⋯⋯ (四 )腐败变质、

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掺假掺杂

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 ; ⋯⋯”。这里 ,前者只对

生产者作出了处罚规定 ,未对经营者设定法律责任 ;

后者只对经营者作了处罚规定 ,未对生产者设定法

律责任。法律应当对食品生产者和食品经营者的违

法行为 ,均做出相应的处罚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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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公告

2009年 　第 16号

　　为规范食品中大肠菌群指标的检测工作 ,现公告如下 :

现行食品标准中规定的大肠菌群指标以“MPN /100克或 MPN /100毫升 ”为单位的 ,适用《食品卫生微生

物学检验大肠菌群测定 》( GB /T 478913—2003)进行检测 ;以“MPN /克或 MPN /毫升 ”、“CFU /克或 CFU /毫

升 ”为单位的 ,适用《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大肠菌群计数 》( GB /T 4789. 3—2008)进行检测。

特此公告。

二 ○○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